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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府〔2019〕19号

汕头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划定汕头市非道路移动机械

低排放控制区划的通告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直属机构：

现将《关于划定汕头市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控制区划的

通告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告》）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自 2019年 3月 2日起施行，实施过程中如碰到问题，请径

向汕头市生态环境局反映。

汕头市人民政府

2019年 3月 2日

汕府规 201900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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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划定汕头市非道路移动机械

低排放控制区划的通告

为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减少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排

放，强力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

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（2018—

2020年）的通知》（粤办发〔2018〕29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及分工方案的通

知》（粤办函〔2017〕471号）和《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

广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 2018年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粤环〔2018〕

23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划定我市非道路移动机械

低排放控制区划，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。

一、基本定义

（一）非道路移动机械定义

依据《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》，非道路移动机

械是指我国境内所有新生产、进口及在用的以压燃式、点燃式

发动机和新能源（例如：插电式混合动力、纯电动、燃料电池

等）为动力的移动机械、可运输工业设备等。

依据《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放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》，重

点管控以下（包括但不限于）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：一是装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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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非恒定转速下工作的柴油机的非道路柴油机移动机械，主要

包括工程机械（装载机、挖掘机、推土机、压路机、沥青摊铺

机、叉车、非公路用卡车等）、农业机械、林业机械、材料装卸

机械、工业钻探设备、机场地勤设备等；二是装用在恒定转速

下工作的柴油机的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，主要包括空气压缩机、

发电机组、渔业机械和水泵等。

（二）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定义

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

染防治法》第五十九条规定，未加装或更换符合要求的污染控

制装置，不能达标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。

二、低排放控制区范围

根据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要求以及我市的实际情况，原则上

将各区（县）建成区，规划江湾新区的人口产业集聚圈及科技

创新孵化圈，环境空气质量一类区，以及使用非道路机械密集

的区域（如港口码头、货运火车站、物流中心等）划入我市非

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控制区，连片的基本农田原则上不划入低

排放控制区。汕头市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控制区总面积约为

991平方公里，约占全市市域面积的 44.1%。

各区县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控制区主要范围如下：

（一）金平区：金平区建成区、金平区环境空气质量一类

区（主要分布在桑浦山风景区及汕头大学周围环境保护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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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龙湖区：龙湖区建成区、高新区、华侨经济文化合

作试验区、货运火车站（含物流中心）。

（三）濠江区：濠江区建成区、南滨片区、保税区、规划

江湾新区三屿围片区、濠江区环境空气质量一类区（主要分布

在礐石风景区至青云岩风景区片区）、汕头港务集团第四分公司

码头、广澳港区。

（四）澄海区：澄海区建成区、澄海区环境空气质量一类

区（主要分布在莲花山温泉旅游风景区）。

（五）潮阳区：潮阳区建成区、规划江湾新区潮阳片区（主

要分布在金灶镇、关埠镇、西胪镇、河溪镇规划的人口产业集

聚圈及科技创新孵化圈）、潮阳区环境空气质量一类区（主要分

布在小北山风景区至西环山森林公园片区）、海门港区。

（六）潮南区：潮南区建成区、潮南区环境空气质量一类

区（主要分布在大南山森林公园及周边水源涵养区、龙溪水系

水源涵养区、雷岭峰风景名胜区）。

（七）南澳县：南澳县建成区、南澳县环境空气质量一类

区（主要分布在南澳海岛国家森林公园、南澳东半岛水源涵养

区、广东南澳候鸟省级自然保护区）。

三、低排放控制区管理要求

（一）鼓励选用电动或天然气动力工程机械。禁止销售和

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，低排区内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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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足《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》

（GB36886-2018）表 1中Ⅲ类限值要求。

（二）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交通运输、住房城乡建

设、农业行政、水行政等有关部门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大气污

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检查，排放不合格的，不得使用。

在低排放控制区域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，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，处两万

元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工整治。

（三）进口、销售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

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、海关按照职责没

收违法所得，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收销

毁无法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；进口行为构成

走私的，由海关依法予以处罚。

（四）禁止生产、进口、销售不符合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

械用燃料、机油和氮氧化物还原剂。生产、销售不符合标准的

非道路移动机械用燃料、发动机油、氮氧化物还原剂、燃料和

润滑油添加剂以及其他添加剂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原材料、产品和违法所得，并

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。

四、实施时间

本区划自 2019年 3月 2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有效期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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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，经评估认为需要继续施行的，根据评估情况重新修订。

附件：汕头市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控制区划（图集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纪委监委，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

市政协办公室，汕头警备区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各民

主党派，各人民团体，各大专院校，各新闻单位，中

直和省直驻汕单位，驻汕部队。

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3月 4日印发



- 7 -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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